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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财会函〔2024〕4 号

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财政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4 年度财政部高层次财会

人才素质提升工程（粤港澳大湾区高端班）选拔培养工作的通知》

（财办会〔2024〕6 号）有关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将有关报

名及资格审核等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名条件

我省报名人员的基本条件及具体条件详见财办会〔2024〕6

号文。

二、报名和材料报送要求

（一）报名和资格审核。报名人员应于 4月 7日前登录广东

省会计信息服务平台（https://kj.czt.gd.gov.cn），点击“高

端会计人才选拔报名”—“财政部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

（粤港澳大湾区高端班）选拔培养报名”填写申报信息，并上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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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的半身免冠彩色照片（规格二寸）和相关佐证材料（pdf 格

式）。省财政厅将按规定对报名人员情况进行审核。

（二）材料报送要求。通过初审的人员应将《2024 年度财政

部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（粤港澳大湾区高端班）申请表》

（系统自动生成下载打印，经所在单位审核同意盖章）和相关佐

证材料 A4 纸打印装订成册，于 4月 10 日前送至省财政厅（会计

处），地址：广州市北京路 376 号，联系电话：020-83170423，

83170087。逾期报送或报送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将不予受理。

三、选拔考试安排

根据财办会〔2024〕6 号文规定，选拔笔试、面试时间分别

为 4月 20 日上午和 4月 21 日，考试地点为厦门国家会计学院，

具体安排将另行通知。

四、报名组织

财政部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（粤港澳大湾区高端

班）是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，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

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重要举措，请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、横琴粤

澳深度合作区财政局、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，按照财办会〔2024〕

6 号文要求，广泛宣传发动，鼓励支持本地区、本部门、本单位

符合条件的人员踊跃报名参加选拔，并对人员报名及后续培养等

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。

附件：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4 年度财政部高层次财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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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素质提升工程（粤港澳大湾区高端班）选拔培养

工作的通知（财办会〔2024〕6 号）

广东省财政厅

2024 年 3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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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财政部（会计司），省档案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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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财政部（会计司），省档案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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